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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按照国家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部令第 4 号）相关规定，天津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对引滦水源保护于桥水库综合治理入库沟口湿地工程进行了环境影响

公众参与工作，该公众参与分为四个阶段： 

（1）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

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及环评编制单位基本信息，公众意见

表的网络链接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通过网络平台、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

的场所张贴公告三种方式同步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及起止时间，以便向公

众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3）对收到的公众意见进行整理，组织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或者其他有能力的单位进行专业分析后提出采纳或者不采纳的建议。

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组织编写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4）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通过网络平台，

公开公众参与说明。 

2 第一次环评信息公开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18 年 3 月 25 日，引滦水源保护于桥水库综合治理沟口湿地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委托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编制。2018 年 3 月 26 日进行了第一次环评信息网络公示，向公众公

告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

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及公共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具体公示内容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暂行办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

引滦水源保护于桥水库综合治理沟口湿地工程有关环境影响评价事宜

公告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引滦水源

保护于桥水库综合治理入库沟口湿地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事宜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引滦水源保护于桥水库综合治理入库沟口湿地工程； 

工程概况：淋河河口建设节制工程和湿地净化系统，以便将入库

来水净化后再入库，减少营养盐污染物入库；时临河、逯庄子、六百

户东沟在沟道整治基础上，在三条入库沟道的沟口适宜位置建设拦污

堰，并在堰前布置人工湿地，使沟道来水得到处理净化后入库。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天津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广顺道 8 号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022-58792052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详见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可将公众意见表扫描后发送至邮箱 tjsjgzx@163.com。 

 建设单位名称：天津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2019 年 3 月 25 日 

根据《办法》（部令第 4 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

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

公开下列信息：（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

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二）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因此，本工程环评第一次公示时间及内容符合《办法》中相关要

求。 

2.2 公开方式 

在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http://www.tidi.ac.cn/

news-details.aspx?category=4&id=652，进行第一次环评信息网络公示，

公示时间自 2018 年 3 月 26 日起，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部令第 4 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

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

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进行信息公开的要求。 

http://www.tidi.ac.cn/news-details.aspx?category=4&id=652
http://www.tidi.ac.cn/news-details.aspx?category=4&id=652


 

 

 

 



 

 

 

图 2-2   公众参与第一次网上公示 

2.2 公众意见情况 

引滦水源保护于桥水库综合治理沟口湿地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

次信息公开后，截止到第二次环评信息公开日期即 2019 年 10 月 21 日，

未收到任何公众的电子邮件、公众信件和电话。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2019 年 10 月 21 日，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有限公司编

制完成《引滦水源保护于桥水库综合治理沟口湿地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本单位开展环评第二次公示，征求与该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有关的公众意见。公示的时间自 2019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

9 年 11 月 1 日，公示的内容包括： 

我单位自 2019年 3月委托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进

行引滦水源保护于桥水库综合治理入库沟口湿地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本项目位于蓟州区境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相关规定，我单位现

对该项目进行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 

链接：https://dwz.cn/dmYb1LzP；也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打电

话的方式向环评单位（申工 022-28703227）索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纸质版。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引滦水源保护于桥水库综合治理入库沟口湿地工程周边受影响及

关心本工程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dwz.cn/dmYb1LzP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22-58792052 

邮箱：zsbfhp@163.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从本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即 2019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 日。 

 建设单位：天津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在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http://www.tidi.ac.cn/

news-details.aspx?category=4&id=652，进行第二次环评信息网络公示，

公示时间自 2019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 日，具体网络公示情况见图

2-3。 



 

 

 

 



 

 

 

图 2-3   公众参与第二次网络公示内容 

3.2.2 报纸 

考虑到天津市人民买报、读报的生活习惯，本项目第二次环评公

示选择了占据报纸市场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人民公安报》来公开，

以易于项目所在地公众获知本项目第二次公示内容。 

按照《办法》要求，在征求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

的 10 个工作日内共进行两次环评登报公示，便于项目所在地公众最大

限度的知悉本项目公示信息。 

第一次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22 日，登报照片如下： 



 

 

 

 



 

 

 

 

图 2-4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第一次登报公示 

第二次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23 日，登报照片如下： 



 

 

 

 



 

 

 

 

图 2-5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第二次登报公示 

3.2.3 张贴 

根据本工程环境影响情况和评价范围，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在

大巨各庄、叫山村、刘相营村、逯庄子村、山前屯村、孙家庄、王刁

庄村进行第二次环评信息现场公告公示。张贴公告的村庄涵盖了本工



 

 

 

程施工沿线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张贴位置选择在村支部委员会宣传栏、

村庄入口标识牌、村庄入口牌坊等村民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时

间自 2019 年 10 月 21 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1 日。 

 



 

 

 

 

 



 

 

 

 

 



 

 

 

 

 

3.3 查阅情况 

《引滦水源保护于桥水库综合治理入库沟口湿地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纸质版查阅地点设置在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该

公司位于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 60 号，是本项目环评报告书编制单位所

在地，有利于环评编制单位充分考虑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

的意见，进一步完善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 

自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即 2019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 日，未有公众至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查阅本

项目纸质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引滦水源保护于桥水库综合治理入库沟口湿地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期间，截止到 2019 年 11 月 2 日，未收

到公众意见表。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因本项目第一次和第二次环评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

故本项目不再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

到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提出的相关意见及建议。 

6 其他 

天津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负责本项目引滦水源保护于桥水库

综合治理沟口湿地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相关材料的归档工作；待竣

工验收合格后，将归档材料整体移交给运营管理单位，并由其保存。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引滦水源保护于桥水库综合治理

入库沟口湿地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

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



 

 

 

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引滦水源保护于桥水库综合治理入库沟口

湿地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

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

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天津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承

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天津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单位名称及公章，无

公章的 由单位负责人签字）  

承诺时间：2019 年 11 月 4 日 

8 附件 

无。 

 

 

 


